第一階段之附表一
亞洲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
課業輔導申請表
※請以正楷書寫，所書寫處如有塗改，請務必於塗改處簽名或蓋章。

  申請學年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一、申請資料 (其中一方須符合經濟不利條件且輔導人數至多2人)

	學伴
	姓名
	
	身分別
	

	
	學號
	
	手機
	

	
	系級
	
	E-mail
	

	受輔導
學生-1
	姓名
	
	身分別
	

	
	學號
	
	手機
	

	
	系級
	
	E-mail
	

	受輔導
學生-2
	姓名
	
	身分別
	

	
	學號
	
	手機
	

	
	系級
	
	E-mail
	

	二、輔導內容

	輔導科目
	

	成績
	學伴
(期中成績或上學年該科成績
須80(含)分以上
	                   分    本學期期中成績上學年學期成績

	
	受輔導者-1
(期中成績須70分以下或
上學年該科成績不及格)
	                   分    本學期期中成績上學年學期成績

	
	受輔導者-2
(期中成績須70分以下或
上學年該科成績不及格)
	                   分    本學期期中成績上學年學期成績

	輔導期間
	
	輔導
總時數
	小時 

	三、申請檢核資料【由承辦人收件時勾選】

	提交完成
資料勾選
	第一階段
	申請表(附表一)  輔導時間規劃表(附表二) 
學伴教學輔導計畫(附表三)     
成績證明影本  學期課表影本  學生證影本

	
	第二階段
	學伴教學紀錄表(附表四)   學伴教學回饋單(附表五)   
受輔導學生學習回饋單(附表六)

	班級導師審核簽章
	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

	
	承辦人簽章
	承辦主管簽章

	
	
	

	告知聲明：亞洲大學基於「學伴互助課業輔導申請審核」之目的，須取得學伴與受輔導學生之基本資料、學習紀錄等，以在本次作業期間及地區內作為審核評估、必要聯繫及輔導追蹤之用。當事人得行使請求查閱、補充、更正；請求提供複製本；請求停止處理、利用；請求刪除個人資料等權利，請洽【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/周小姐/04-23323456分機3212】。如提出申請，即代表同意本校依前述說明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（如未完整提供資料，將可能影響本次申請之評估）



*若選擇以期中成績申請學伴制度，則學伴與受輔導學生於申請時，均須以期中成績作為對照依據，不得混用其他成績；反之，若以上學年學期成績申請，則雙方皆須以上學年該科成績作為對照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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